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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F_E9_9B_84__c122_480921.htm 谁来为辩护律师保驾

护航？ 两年前，轰动一时的广西首例律师因履行职务而获罪

的灵山县律师事务所周建彬律师涉嫌妨害作证一案，以无罪

宣判画上了句号。事情虽已过去两年多，但该案件留给我们

的思考却远不应结束。记得当事人周建彬在重获自己时接受

新闻单位采访时表述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的审判结果

，是法律的胜利。”周建彬还表示，他今后愿意继续从事律

师工作。然而，终审判决的结论是认为周建彬律师“情节显

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指控是“有

那么回事”，只是情节太轻无法定罪而已。这给周律师留下

了一条不大不小的尾巴。 周建彬为一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

人作辩护，其中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情节是：被害人头部

的伤是轻伤还是轻微伤？这是罪与非罪的最关键界限。公诉

机关认为是轻伤，已达到犯罪界限，而周律师认为是轻微伤

，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就这么一辩，作为“

辩方”的周律师被“控方”逮捕了，罪名是：妨害刑事证据

。该案一审周律师被判了无罪，检察院提出了抗诉，二审法

院当庭宣告无罪。 从案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周律师的行为

究竟罪与非罪，这一问题，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看法有较大

差距。就因为有些差距，周律师在这一简单的案件中无辜受

了牢狱之苦。律师职业致力于为当事人保驾护航，可谁来为

辩护律师保驾护航呢？ 周建彬律师何以如此轻率地被推上刑

事被告席？他为一故意伤害案的被告人辩护、调查取证、并



提出了不同于检察机关的证据，其具体细节是：检察院提供

的证据认为，被害人头部伤口长为七厘米，而周律师提供的

证据线索谓：被告人头上的伤只有三厘米，因而申请法院对

伤者重新鉴定。按照人体轻伤标准，超过五厘米即构成轻伤

，否则属于轻微伤。这对于律师职业来说，太平常不过了。

更何况：伤口到底是七厘米，还是三厘米，是很容易查清楚

的事实。如果实在无法查清，那么控方就没有充分、确凿的

证据证实被告人构成犯罪。又更何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明明白白规定律师有对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有权申请重新

鉴定。如果律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完全没有异议，那律师岂

不成了装饰品？或者，律师专门去寻找与检察机关一致证据

，为检察机关的指控作论证，那律师工作又有多少意义？更

为重要的是，以上作法都有悖于律师制度本义。 如此看来，

周建彬被错捕的根本原因，愚以为是个别检察人员的观念还

没有在根本上从“有罪推定”的老观念中完全转变过来。 我

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生效已经有好几年，新刑诉法与旧刑

诉法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新的刑诉法确立了“无罪推定”的

基本原则，即是说，公诉机关对其所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罪

行，需负完全的举证责任，在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被

告人有罪之前，应推定被告人无罪。而在刑诉法修正案之前

，虽然法律也没有规定“有罪推定”为司法原则，但理论上

“无罪推定”被当作“资产阶级司法原则”来批判，在实践

中实际实行的则是“有罪推定”，被告人只要为自己稍作辩

解，就被指定为“态度不老实”，开庭后发现证据不足还可

“发回补充侦查”，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则有意无意被看作“

替坏人说话”⋯⋯总之，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神圣”而不



可置疑，或者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检察人员只要提出

了指控，剩下的工作就是由法院来“纠问”，并对检察机关

的指控进行论证。 在周建彬一案中，周建彬律师仅仅因为提

出的证据线索与检察院的相抵触，便被控方认为“妨碍”了

公诉人员作证。然而，周律师的证据究竟怎么就妨害了检察

机关作证？周律师并不认为自己的证据就一定很确凿，他不

过据此申请重新鉴定而已。就这一纯属律师职业行为的举动

，何以对检察人员触动如此大？一则，对于证据不够充分、

确凿的案件进行起诉，这本身就是属于工作失误，为了掩盖

工作上的失误，只好硬着头皮顶着上，出了问题就说是律师

“妨害”作证；二则，个别公诉人员并没有从“有罪推定”

的观念中转变过来，没有将控方和辩方作为平等主体对待。

为什么新的刑事诉讼法将以往习惯称呼的“人犯”一律改称

为“犯罪嫌疑人”？这绝不仅仅是在新名称上玩玩新花招，

而是要求公诉人对自己的指控承担起举证责任。如果律师一

提供与检察机关不一致的证据便获罪，律师还怎么去履行辩

护人的职责？ 现实告诫律师同行们，在执业过程中，特别是

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必须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仗义直言时

，又要注意方式方法；在尽职尽责的时候，可别忘了慎之又

慎。总之，周建彬一案告诫我们：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时，

别忘了时刻准备着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我从周建彬案中得出

的教训。 谁来为辩护律师保驾护航？我的答案是：只有你自

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